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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行政院修正「保防工作作業要點」，名稱並修正為「全國

安全防護工作作業要點」；修正「全國保防工作會報設置

要點」，名稱並修正為「全國安全防護工作會報設置要

點」，並均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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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行政院108年12月3日院臺法字第1080196414號函辦

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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